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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暂行规定》有关

要求报送享受优惠政策落实情况报告。

具体格式及要求见本通知附件4（《重大

技术装备企业享受进口税收政策落实

情况报告及其要求》），申请享受政策的

企业应严格按照要求填写该报告及有关

表格。自2012年 4月1日起，下列文件废

止：《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暂行

规定有关清单的通知》（财关税 [2010]17

号）；《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

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大型环保及资

源综合利用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2010]50号）；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三代核电机组等重

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暂行规定有关

清单的通知》（财关税[2011]45号）。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县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许昌市国税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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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企业价值评估行为，维护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2012年2月发布了《资产

评估准则——　企业价值》（以下简称“企

业价值评估准则”），该准则将于2012

年7月1日实施。本文通过比较企业价值

评估准则与《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期为资

产评估师从事企业价值评估业务提供　　　

借鉴。

一、基本评估要求的比较

1.资料的获取和利用

关于评估资料的获取和利用，准则

在第九条中，要求“确信获取的资料是

可靠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信息利用

是恰当的”。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强

化了资产评估师利用收集的可靠信息的

能力、强化了评估报告中引用资料对评

估结果的支持，资产评估师评估报告中

的资料引用要合理，不能与评估结果相

悖。

在第十条中，增加了引用专业报告

的要求。资产评估师引用专业报告首先

要对专业报告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进行判

断，其次要恰当地引用。

2.评估假设的使用

企业价值评估准则在第十三条中明

确了在企业价值评估业务中要合理使用

评估假设，同时强调了价值类型与评估假

设的相关性。此处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一是企业价值评估中要考虑评估目

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合理

使用评估假设。使用评估假设的目的是为

了明确价值估算的前提条件；评估假设

的确定基础是评估基准日成立；评估假

设的条款要符合评估基准日的法律条件

和评估对象条件。二是价值类型与评估

假设有一定的相关性。价值类型若为市场

价值，评估假设要体现评估对象的市场

条件；价值类型若为投资价值，评估假

设要体现并购方对评估对象的影响；价

值类型若为清算价值，评估假设要体现

评估对象快速变现对价值的影响。

3.比较基础的调整

企业价值评估准则第十六条明确了

在价值评估中，当涉及被评估企业和可

比企业比较的，应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整。

与指导意见中第十六条相比，主要的变

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指导意见中

关于调整的表述为“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

考虑调整”，准则中为“应当进行必要的

分析和调整”。第二，明确了进行调整的

适用范围。当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评

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时，应该对相关事

项进行调整。此处准则中表述为收益法

和市场法，从字面理解应该是对评估对

象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进行评

估时应当调整。第三，对于调整内容的限

定。相比较指导意见，准则中明确了调整

事项有三条：第一，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调整，应该包括被评估企业与可比企业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的调整和不同会计年

度的调整。第二，非经常性收入和支出，

应该对被评估企业和可比企业都进行调

整。相比较指导意见中表述的非正常和

偶然收入，准则中修改为非经常性收入

更合适。第三，非经营性和溢余资产及

其收入、支出的调整，此条和指导意见

相同。

4.多业务、多行业企业、周期性企

业、控股型企业价值的估算

近年来，企业经营涉及多种业务，有

的企业涉及完全不相关的行业。第十九

条准则规范了此种情况下的价值估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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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资产评估师根据企业的业务具

体情况，创建业务单元的财务报表，在

创建业务单元财务报表时要考虑业务的

关联性，然后估算相对应的资本成本，

之后单独估算每个业务单元的价值，汇

总得出被评估企业的价值，并解释结果。

第二十九条涉及被评估企业是周期性行

业企业时价值估算的注意事项，如钢铁

行业，此时资产评估师要着重根据企业

的周期性确定未来预测期限，预测期限

应该包括一个完整的周期，当然还要考

虑企业的发展是否达到稳定期。除此之

外，还要关注预测期后收益的预测，预

测期后价值的确定必须是以企业收益正

常化水平为基础，而不是收益的波峰或

波谷。第四十二条涉及被评估企业是控

股型企业时的关注点。如果企业主营业

务集中于长期投资项目时，此时评估对

象母体实际为“空壳”，资产评估师采用

资产基础法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

同时长期投资项目符合收益法估算的条

件，应该考虑评估对象母体的成本和效

益对价值的影响。

二、方法应用的比较

1.收益法内容的比较

收益法变动的内容中关联操作的主

要有四条：第一，常用的收益法具体方

法界定为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

法，同时明确了现金流量折现法包括企

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和股权自由现

金流折现模型，并规定了采用具体方法

资产评估师要考虑的因素。第二，明确了

未来收益预测的程序。首先，资产评估

师要单独分析被评估企业的经营情况和

环境影响对价值的影响；其次，要对委

托方或企业提供的预测资料进行分析、

判断；再次，要考虑被评估企业未来的

情况确定合理的评估假设，并关注主营

业务收入、毛利率、营运资金、资本性

支出等参数与评估假设的一致性；最后，

资产评估师对被评估企业未来收益进

行预测。第三，收益期和预测期的确定。

首先，收益期的确定要考虑被评估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法律规定了经营期限的

应该考虑此因素、经营协议中约定经营

期的应该执行、资源型企业应该根据企

业的资源情况确定收益期；其次，预测

期的确定要着重参考企业进入稳定经营

期的时间，考虑资本结构、毛利率水平、

资本性支出、行业周期性等对预测期的

影响。第四，预测期后价值的确定。预测

期后价值通常对被评估企业价值有重要

影响，因此资产评估师要根据收益预测

的趋势、企业的收益周期性、收益指标

的变动幅度、资本性支出的规模等合理

确定预测期后价值。

2.市场法内容的比较

市场法变动的内容中关联操作的主

要有三条：第一，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

时，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影响的考虑。

在指导意见中关于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

值的影响表述为“在适当及切实可行的

情况下考虑流动性的影响”，而准则在第

二十一条和第三十五条均明确了“应当考

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具

有强制性，资产评估师在操作过程中必

须考虑流动性的影响。第二，可比企业

的选择。资产评估师应当考虑被评估企

业与可比企业在业务结构、经营模式、

企业规模、经营风险等方面是否具有可

比性，比如主营产品不同就不具有可比

性、企业规模相差较大就不具有可比

性等。第三，价值比率的确定。准则第

三十八条明确了价值比率包括盈利比率、

资产比率、收入比率和其他比率，同时

规范了资产评估师确定价值比率应该考

虑的内容。

3.成本法内容的比较

成本法内容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对被

评估企业资产负债表表内和表外各项资

产、负债的识别及估算、成本法的缺陷

和适用性。

对于表内和表外资产、负债的识别

及估算，准则第三十九条将成本法的含

义界定为以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

基础，合理估算表内和表外各项资产、

负债的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由此可见，成本法明确了表外资产、负债

价值属于评估对象价值的一部分。准则

第四十条规定，资产评估师应当识别表

内和表外各项资产、负债，识别的主体界

定为资产评估师。准则第四十条明确了

当被评估企业存在对评估对象价值有重

大影响的资产或负债，同时该资产或负债

难以被识别和评估时，资产评估师应当

考虑成本法是否适用。比如被评估企业

智力资本对企业有重大贡献，对于持续

经营的此类企业，智力资本的贡献不仅

包括现有人员还包括未来的员工，价值

的估算从技术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

此实际操作中无法明确识别此智力资本

并进行估算，　此时成本法的结果不能合

理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

三、披露要求的比较

1.评估报告的披露总体要求

准则中明确企业价值评估报告的内

容要根据评估报告准则进行编制，并在

准则中规范了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评

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应当重点披露的内

容。

2.重点披露的具体内容

企业价值评估准则中第四十六条明

确了当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评估对象

价值进行估算时，应该重点披露：影响

企业经营的宏观和区域经济因素、企业

所在行业现状与发展前景、企业的业务

分析情况、企业的资产及财务分析和调

整情况、评估方法的运用实施过程。

企业价值评估准则的实施能够进一

步提高资产评估师的执业质量，更好地

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但准则的变动对资

产评估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产评估

师需要积极地适应准则的变动，为准则

的实施做好准备。

（作者单位：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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